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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國防部、陸軍司令部 

貳、案   由：依國防部與陸軍司令部之訓練通報與接訓

實施計畫，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僅可執

行警衛勤務、營區安全防護、訓場巡管與

整理、一般裝備一級保養、庫儲管理、支

援災害防救等工作，且各項實務工作需按

建制派遣，並由幹部全程帶隊指導，不得

以派遣公差方式由其單獨執行，然國防部

及陸軍司令部未能有效督導所屬陸軍裝甲

第○旅落實對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工作

項目之相關要求，即因所屬該連輕忽潛在

危險因素而嚴重違反重要訓練通報之草率

作為，導致1位即將退伍僅具步槍兵專長之

軍事訓練役男喪失其最寶貴之性命；另本

案軍 9-20349及軍 9-20080戰車之建制人

員，不論是車長或其乘員，詎竟均未實際

參與該主戰裝備之機件檢查相關工作，且

竟有當事人稱不知其被列為保養人員情

事，核其相關作為，均顯有重大疏失，爰

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有關陸軍裝甲第○旅 CM-11戰車日前發生操演意

外，肇致義務役全姓士兵遭砲管撞壓致死等情案，經向

國防部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調取相關卷證審閱，並於

民國(下同)111年11月28日由國防部相關業務主管人員

到本院說明後，全案業已調查竣事。本案調查後發現國

防部、陸軍司令部，核有重大疏失，應予糾正促其注意

改善。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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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依國防部及陸軍司令部之訓

練通報要求，僅可執行警衛勤務、營區安全防護、訓

場巡管與整理、一般裝備一級保養、庫儲管理、支援

災害防救等工作，且各項實務工作需按建制派遣，並

由幹部全程帶隊指導；其若係分配至戰車連人員不能

上戰車，除要規劃執行實務工作項目外，並須安排專

人帶領，尤其不可執行需具證照或簽證之勤務，以及

多人操作武器等高風險工作，以維護其工作時之人身

安全。惟國防部及陸軍司令部未能有效督導所屬陸軍

裝甲第○旅落實對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工作項目

之相關要求，即因所屬該連輕忽潛在危險因素而嚴重

違反重要訓練通報之草率作為，導致 1 位即將退伍僅

具步槍兵專長之軍事訓練役男喪失其最寶貴之性命，

核有重大違失，洵應澈底檢討。 

(一)國防部 110 年 10 月 5 日令頒「國軍訓練通報第 33

號」之要求事項略以：「一、常備兵役軍事訓練（含

暑期分階段）役男入伍完訓後，抽籤分發本（外）

島常、後備部隊，熟悉部隊實務工作，並結合訓練

流路施訓。二、服役部隊訓練期間，依訓練流路執

行駐地、基地訓練及戰備訓練，可執行『警衛勤務

（可持槍）、營安防護、訓場維管、裝備保養、庫儲

管理與救災職能』等實務工作。三、各項『實務工

作』需按『建制』派遣，並由幹部全程帶隊指導，

不得以派遣公差方式由訓員單獨執行，以維工作安

全。四、本通報視同重要命令，國軍各部隊主官親

閱宣教，並記錄備查。」該訓練通報並表列國軍常

備兵役軍事訓練役部隊實務工作項目區分為駐地、

基地與演訓，於駐地之工作項目包括：警衛勤務（

可持槍）、營區安全防護、訓場巡管與整理、責任區

域巡管、裝備保養、庫儲整理、支援災害防救等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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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；於基地之工作項目警衛勤務（可持槍）、訓場巡

管與整理、裝備保養、彈藥運送、支援災害防救、

道路交管與警戒等 6 項；於演訓之工作項目包括：

警衛勤務（可持槍）、裝備保養、彈藥運送、演訓區

巡管、道路交管與警戒等 5 項。陸軍司令部 110 年

10 月 25 日令頒之「陸軍訓練通報第 23 號」亦重申

「常備兵役軍事訓練」為入伍訓練完分發至常、後

備部隊，並隨部隊實施實務訓練；如分配至戰車連

人員不能上戰車，除要規劃執行實務工作項目外，

並須安排專人帶領。此外，該通報之附件「常備兵

役軍事訓練部隊實施工作規劃表」亦強調不可執行

之工作項目包括：需具證照或簽證之勤務，以及多

人操作武器等高風險工作。國防部表示常備兵役軍

事訓練役男分發部隊目的係為熟悉部隊實務工作，

隨隊實施實務訓練，依訓練流路執行駐地、基地訓

練及戰備演訓期間，均能執行裝備保養實務工作，

惟係僅針對一般裝備實施一級保養。陸軍司令部於

110 年 12 月 24 日令頒「陸軍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接

訓實施計畫」（下稱接訓實施計畫），依該計畫入伍

訓練(5週)由步兵旅專責施訓，服役部隊訓練(11週

)結合役男戶籍地為原則，實施常、後備部隊、中級

專長及儲備幹部培訓等 4 種方式分發，擴充後備專

長選充需求，並能平時保持編實與擴編動員能量，

達成「訓戰合一」目標。入伍訓練之課程重點為戰

傷救護、步槍射擊、化生放核訓練及陣中六項要務

，區分一般課程、兵器訓練、戰鬥教練及體能戰技

等 4 類，以達「合格步槍兵」為目標；服役部隊時

則依後備部隊士官、士兵編管需求，兵科訓練指揮

部(下稱兵科訓部)訂定取得專長資格需完訓之課

程及時數施訓，另常、後備部隊結駐地、基地、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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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實施隨隊訓練，使役男完訓後達「合格戰鬥兵」

為目標。 

(二)查陸軍裝甲第○旅於111年7月21日在聯訓基地(○

○營區)履車集用場，執行連主官裝備檢查併同實

施CM11戰車「裝備複式驗證」，是日上午由下士蔣○

○帶領軍事訓練役男二兵全○○、二兵陳○○、二

兵高○○執行○○輛戰車複式驗證整備作業。蔣○

○集合全○○等3員進入軍9-20080砲塔內，由蔣○

○示範及說明如何開啟砲塔內預冷系統(駕駛室開

啟電源、開燃油泵浦、發動戰車、開啟預冷系統及

將戰車砲管轉向後方之受檢位置)；示範說明完畢

後，由蔣○○與陳○○負責軍9-20349即事故戰車，

全○○與高○○負責軍9-20433執行上述開啟預冷

等步驟，因陸軍後勤指揮部(下稱陸勤部)「裝備複

式驗證」小組抵達，蔣○○前往陪同，僅由陳○○

單獨進入事故戰車。其後，陳○○先行進入事故戰

車砲塔，因不知「砲塔主電源」位置，自車長座上

方頂門蓋處探頭協請全○○協助，因陳○○站立於

車長座位，全○○由裝填手上方頂門蓋進入事故戰

車，該戰車即由2位未受相關專業訓練亦不知其危

險之軍事訓練役男自行操作。全○○從裝填手位置

向右俯臥穿越砲尾環下方開啟射手座位之砲塔主

電源，詎電源啟動後主砲瞬間仰起至最高仰度，致

全○○背部遭砲尾環配重盤重壓。嗣全○○脫困

後，經部隊醫護人員評估傷勢嚴重無意識，即以救

護車後送至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，嗣

再將全○○轉往屏東枋寮醫院救治，續於當日下午

再轉院至國軍高雄總醫院加護病房，當日傍晚全○

○家屬同意放棄急救，當日晚上9時許全○○返回

南投縣信義鄉家中拔管並終宣告不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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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經查，全○○係常備兵役軍事訓練○○○梯，於111

年4月13日至陸軍步兵第○○○旅實施新兵入伍訓

練，嗣於111年5月17日撥交至陸軍裝甲第○旅服役

部隊訓練，其入伍服役時間短暫，僅具步槍兵專長，

依上開國防部與陸軍司令部之訓練通報與接訓實

施計畫，其僅可執行警衛勤務、營區安全防護、訓

場巡管與整理、一般裝備一級保養、庫儲管理、支

援災害防救等工作，且各項實務工作需按建制派

遣，並由幹部全程帶隊指導，不得以派遣公差方式

由其單獨執行；其若係分配至戰車連人員不能上戰

車，除要規劃執行實務工作項目外，並須安排專人

帶領，尤其不可執行需具證照或簽證之勤務，以及

多人操作武器等高風險工作，以維護其工作時之人

身安全。本案軍事訓練役男隨單位進駐三軍聯訓基

地參加操演之目的，國防部表示係隨同部隊實施實

務訓練，可執行實務工作項目僅包括上開之警衛勤

務、裝備保養、彈藥運送、演訓區域巡管、道路交

管與警戒等。國防部及陸軍司令部雖將常備兵役軍

事訓練役男可執行與不可執行工作項目予以明定，

將相關通報內容視同重要命令，並要求國軍各部隊

主官親閱並宣教，惟顯未能有效督促所屬連隊確實

落實相關要求，本案陸軍裝甲第○旅即對其置若罔

聞，國防部內部調查時，戰○連幹部或稱本案發生

前曾看過訓練通報，惟未熟記訓練通報內容，或稱

因接受訓練而未看過訓練通報，軍事訓練役男亦紛

稱在111年7月21日事件發生前，並不知悉軍事訓練

役男在部隊服役期間，可執行及不能執行之工作項

目，該連於111年7月21日在三軍聯訓基地○○營區

履車集用場，執行連主官裝備檢查併同實施CM11戰

車「裝備複式驗證」時，同意蔣○○帶領全○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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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○○、高○○等3位軍事訓練役男執行○○輛戰

車複式驗證整備作業，帶隊幹部復未全程在場指

導，相關作為嚴重違反上開維護常備兵役軍事訓練

役男工作安全等相關通報訓練通報之多項要求事

項，肇致發生僅由入伍服役時間短暫均為步槍兵專

長之軍事訓練役男多人自行操作戰車情況，縱全○

○依規劃係由單位施予戰車砲彈藥裝填專長之相

關教育訓練，惟其未曾受過射手砲塔操作專長之相

關訓練，顯然不清楚其操作時應注意之安全相關事

項，其因基於熱心協助同袍開啟射手座位砲塔主電

源，反釀成其不幸死亡事件。核國防部及陸軍司令

部未能有效督導所屬陸軍裝甲第○旅落實對常備

兵役軍事訓練役男工作項目之相關要求，以及所屬

該連輕忽潛在危險因素而嚴重違反重要訓練通報

與接訓實施計畫之要求，不當指派軍事訓練役男執

行其不可執行工作項目之草率作為，導致1位即將

退伍且樂於助人之軍事訓練役男喪失其最寶貴之

性命等，均顯有重大違失，人命關天，亟應澈底檢

討。 

 

二、陸軍裝甲第○旅聯兵○營戰○連之 111 年 7 月份連主

檢分類分項執行計畫表，未按「依建制、分系統」原

則編組辦理主戰裝備 CM11 戰車之裝備保養編組及檢

查作業，其不當指派軍事訓練役男執行其不可執行工

作項目已如前述外，本案軍 9-20349 及軍 9-20080 戰

車之建制人員，不論是車長或其乘員，詎竟均未實際

參與該主戰裝備之機件檢查相關工作，且竟有當事人

稱不知其被列為保養人員情事，爰核其辦理裝備保養

編組及檢查作業未落實相關規定等作為，顯有重大違

失，應予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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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依陸軍司令部111年1月22日令頒「111年度高級裝備

檢查實施計畫」及陸軍第八軍團指揮部111年2月8

日令頒「111年度主官裝備檢查實施計畫」，連隊保

養編組應採「依建制、分系統」原則，按班、排等

建制精神，完成裝備保養編組及檢查作業，主戰裝

備應由車長及乘員分工完成各部機件檢查，連級主

官應瞭解裝備檢查所需人力及工時，管制必要幹部

及裝備操作、保養人員共同執行裝備檢查。查陸軍

裝甲第○旅之CM11戰車，軍9-20349之建制乘員為

中士車長陳○○、下士副車長顧○○、下士戰駕士

徐○○及上兵裝填兵陳○等4員；軍9-20080之建制

乘員為士官長車長張○○、下士副車長趙○○、下

士戰駕士李○○及上兵裝填兵賴○○等4員，爰依

據上開連隊保養編組應採「依建制、分系統」原則，

按班、排等建制精神，完成裝備保養編組及檢查作

業，應由車長及乘員參與並分工完成各部機件檢

查，連級主官應管制必要幹部及裝備操作、保養人

員共同執行裝備檢查，自不待言。 

(二)惟查陸軍裝甲第○旅課表（日期：111年7月18日至

7月24日）、陸軍裝甲第○旅聯兵○營戰○連111年

七月份連主檢分類分項執行計畫，111年7月21日全

營課程排定課目為「主官裝備檢查暨妥善率鑑定」，

該連之連主檢分類分項執行計畫表於111年7月21

日零時許由連長胡○○核定，依該計畫表所列戰車

軍9-20349裝備負責人為陳○○即該車長，保養人

員為施○○、陳○○、徐○○、蔣○○、李○○及

蘇○○等人，除未依前開按班、排等建制精神將該

車副車長顧○○及上兵裝填兵陳○予以納入外，依

國防部相關調查結果，該車建制成員中士車長陳○

○及下士戰駕士徐○○係於履車場執行車輛鑑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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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檢及履車底盤保養，而下士副車長顧○○及上兵

裝填兵陳○依「連主檢分類分項執行計畫表」編組，

於軍械室執行兵器裝備保養；換言之，實際上軍9-

20349戰車之建制人員，不論是車長或其乘員，竟均

未參與該主戰裝備之機件檢查相關工作。另，據國

防部提供之資料顯示，陳○○表示軍9-20349戰車

操作手尚包括射手顧○○、裝填手陳○及駕駛徐○

○，同樣是該輛戰車保養編組；施○○表示其係連

士官長督導長，迄111年8月1日納編為軍9-20050戰

車車長，並沒有兼任其他戰車職務，觀看執行計畫

表時始知道其係軍9-20349裝備保養人；蘇○○表

示其並未被指派擔任戰車操作手，也不知其被納入

軍9-20349保養人員。復查，依該計畫表所列戰車軍

9-20080裝備負責人為趙○○，保養人員列有陳○

○、全○○與高○○，除趙○○係該車之建制乘員

外，其餘之陳○○、全○○與高○○等3人均係軍事

訓練役男，且非該輛戰車之建制人員，亦非戰車操

作手，國防部亦說明渠等僅能執行戰車外觀清潔、

擦拭等可執行之工作，然查該輛戰車之4位建制人

員於當日之實際工作項目，士官長車長張○○係至

履車場參加戰備檢查示範、下士副車長趙○○前往

司令台擔任開訓預演副旗手、上兵戰車裝填兵賴○

○於輪車場實施鑑定作業、下士戰駕士李○○係實

施底盤保養，亦均未參與該主戰裝備之機件檢查相

關工作。 

(三)綜上，國軍各級部隊執行各項任務均應依照編裝表，

按組織體系、建制編組及職務專長，適切完成執行

編組及督管機制。依陸軍司令部111年度高級裝備檢

查實施計畫第4條第3項：「連隊採建制、分系統原則，

由班、排等建制精神完成裝備保養編組及檢查作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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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級主官應瞭解裝備檢查所需人力及工時，管制必

要幹部及裝備操作、保養人員共同執行裝備檢查」

規定，連級主官應有效管制必要幹部及裝備操作、

保養人員，以建制精神共同執行裝備檢查。惟查陸

軍裝甲第○旅聯兵○營戰○連之111年7月份連主檢

分類分項執行計畫表，未按上開「依建制、分系統」

原則編組辦理主戰裝備CM11戰車之裝備保養編組及

檢查作業，其不當指派軍事訓練役男執行其不可執

行工作項目已如前述外，軍9-20349及軍9-20080戰

車之建制人員，不論是車長或其乘員，詎竟均未實

際參與該主戰裝備之機件檢查相關工作，且竟有當

事人稱不知其被列為保養人員情事，無論是連主檢

分類分項執行計畫表僅為虛應故事，抑或未確實下

達該核定計畫表內容造成相關人員對執行任務之認

知有所差異，均有未當，爰核其裝備保養編組及檢

查作業未落實相關規定等作為，顯有重大違失，應

予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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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依國防部與陸軍司令部之訓練通報與接

訓實施計畫，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僅可執行警衛勤

務、營區安全防護、訓場巡管與整理、一般裝備一級保

養、庫儲管理、支援災害防救等工作，且各項實務工作

需按建制派遣，並由幹部全程帶隊指導，不得以派遣公

差方式由其單獨執行，然國防部及陸軍司令部未能有效

督導所屬陸軍裝甲第○旅落實對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

男工作項目之相關要求，所屬該連即因輕忽潛在危險因

素而嚴重違反重要訓練通報之草率作為，導致1位即將

退伍僅具步槍兵專長之軍事訓練役男喪失其最寶貴之

性命；另本案軍9-20349及軍9-20080戰車之建制人員，

不論是車長或其乘員，詎竟均未實際參與該主戰裝備之

機件檢查相關工作，且竟有當事人稱不知其被列為保養

人員情事，均顯有未當，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

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

改善見復。 

 

 

提案委員：林文程 

浦忠成 

鴻義章 


